附件1
  建水县户籍务工人员情况核实表

兹有       ，性别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户籍所在地为      镇（乡）      村委会     村民小组，现对其县内务工情况核实如下：
	户籍所在地中心学校核实
意见
	
经了解，该同志自     年   月起至今在建水县内城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具体服务处所或地点）务工。



[bookmark: _GoBack]学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中心学校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务工地社区核实意见
	
经核实，该同志自       年    月起至今在建水县城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具体服务处所或地点）务工。
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社区公章：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备注：
1.建水县内非临安镇户籍务工人员子女申请到城区学校就学，需提供本核实表。
2.各乡镇中心学校需指派工作人员到申请人户籍所在地（社区、村委会）进行了解，并如实填写情况，对敷衍了事影响招生工作的，依法问责主要领导。
3.务工地社区审核认定，县教育体育局备案。


